附件2

关于《关于推动驻场演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

工作意见》（征求意见稿）的起草说明

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驻场演出相关工作要求，深入推动驻场演出高质量发展，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拟出台《关于推动驻场演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工作意见》（下文简称《工作意见》），提出12条具体工作意见，引导驻场演出高质量发展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出台过程

在政策制定过程中，市文化和旅游局深入开展调研，研究驻场演出发展基础、核心优势及面临挑战；召开全市驻场演出工作座谈会，邀请重点区、国有文艺院团、头部民营演艺机构，围绕驻场演出运营、政策保障、发展诉求等关键环节建言献策；面向市国资委等相关市级单位、全市重点文艺院团、16区文化和旅游局及经开区宣传文化部征求意见，吸纳相关建议，形成《工作意见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
二、主要内容

《工作意见》（征求意见稿）围绕优化空间布局、提质演艺供给、擦亮品牌名片、完善配套保障4个方面，提出12条具体工作意见，引导驻场演出拓展空间载体、丰富演艺内容、深化文商旅体融合、夯实产业发展根基，繁荣驻场演出产业发展和文化消费。

空间载体方面，通过盘活文旅场所资源、引导专业剧场探索演出模式、推动形成集聚地标，推动驻场演出与城市空间、休闲消费深度融合，实现城市空间利用与文化传播的双重效益，构建差异化、特色化的驻场演出发展格局。

内容供给方面，通过强化国有主体引领、推出在地特色演艺精品、激发民营机构创新活力、培育重点演出品牌IP，推动精品剧目常态化驻场演出，挖掘多元文化内涵打造特色化项目，鼓励新型演出形式与市场化运营，培育原创与引进相结合的IP格局，构建多元化、协同化的驻场演出内容生态。

品牌宣传及融合发展方面，通过塑强“京彩驻演”品牌、深化文商旅体融合发展，提升品牌知名度、美誉度与影响力，推动驻场演出与多元场景联动，释放融合消费潜力。

配套保障方面，通过优化驻场演出经营发展环境、激活行业组织服务效能、推进专业人才队伍建设，对优质驻场演出项目予以政策支持，持续优化审批服务提升效率，推动行业组织聚焦关键领域强化服务与自律，推进人才交流培训、深化产教融合，夯实驻场演出产业发展根基。


